
民国 书 商伪造清人判词举隅 ： 以平襟亚改

两则刑部驳案为 名 吏
“

妙判
”

为例

张 田 田 池 贝 贝
＊

内容摘要 ： 民 国 书 商 平襟亚 出 版 的
“

清 代 名 吏 判 牍
”

系 列 中 的 部 分

内 容 可 疑 ， 其 中 两 则
“

妙 判
”

均 改 编 自 乾 隆 朝 刑 部 驳 案 。 平 襟 亚 改 《 驳

案 续编 ？ 刨 坟掘 棺偷 窃 二 次 》 为 《 曾 国 莶 判 牍 ？ 开 棺 见 尸 之 妙 判 》 ， 通

过 改 变 原 案 情 节 和 审 级 ， 将本 系 从 州 县 到 皇 帝各 级 均 参 与 的 死 刑 案 件

变 换 由 地方 直接 审 结 ， 将 本 属 于 刑 部 的 纠 错 意 见 安 插在 曾 国 荃 名 下 。

在编造 《 袁 子 才 判 牍 ？ 借 端 诬 陷 之 妙 判 》 时 ， 平 襟 亚 虽 效 仿 《 驳 案 新

编 ？ 擅 用 赦 字 世表 字 样 拟 徒 》 中 由 重 改 轻 的 裁 决 思 路 ， 却 将 乾 隆 帝 处

理 文 字 狱 的 综 合考量 ， 错 置 为 袁枚 的 宽 仁 主 张 。 两 则
“

妙 判
”

是典 型 伪

作 ， 具备 共 性 ， 据 此 解析平襟 亚 作 伪 手 法 及 动 机 ， 有 助 于 对 同 编 者 及 同

时 期 出 版 的 其他 清 人 判 词 明 辨 真 伪 、 去 伪 存真 。

关键词 ： 判 词 伪 作 驳 案 汇 编 曾 国 莶 袁枚 平襟 亚 妙 判

一

、 问題的提出

民 国 的 出版 自 由虽前所未有 ，但副产 品则是 出 版市 场乱象丛生 、伪书

＊ 张 田 田 ，沈 阳师范大学法学院副教授 ；池 贝 贝 ， 沈 阳师范大学法学 院硕士研究生 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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猖厥， 平襟亚浸染其中 ， 编书过瘾 ， 贩书牟利 ，作 品虽广泛流传 ，但部分出

版物如清代名吏家书 系列 ， 已被指 出 系伪或可疑 ，其在相近时间 、 以 相似

目 的炮制 的名 吏判牍 系 列 （ 以 下简称
“

清代名 吏判牍
”

） ， 也存在疑点 ，

“

妙

判
”

辨伪逐渐受到学界关注

平襟亚既是擅抓选题 、擅长营销 的 书商 ， 也是善于拼凑材料 、编造判词

的写手 。 几经周折 ， 我们才发现他作伪 的一些确证 ， 即在他所编写 的 《 曾 国

荃判牍 》《袁子才判牍 》 中 ， 有两则
“

妙判
”

其实改编 自 《驳案汇编 》 中 的乾隆

朝刑部驳案 ， 而与判牍所标榜 的 清代名吏 曾 国荃 、

？袁枚＠毫无关联 。

一方

面 ， 《驳案汇编 》中 的案例材料 以
“

驳
”

为重点 和亮点 ，

“

所 收大部分判案都是

刑部
‘

奉上谕指驳改拟
’

而定的 ，所以
‘

驳 ７

的特点十分鲜 明 ， 畸轻畸重 ， 驳议

有据 。 在驳议的过程 中 ，或引 律例条文 ， 或引 律注 ， 或引 成案 ， 有理有节 ， 具

①
“

民 国 时期的很多 伪书性质 比较恶劣 ， 书贾为 了牟利故意伪造历史 ， 内 容无 中生 有 ， 危害极大 。

’ ’

金晔 ： 《平襟亚传 》 ， 东方出版中心 ２ ０ １ ７ 年版 ，第 １ ３ ０ 页 。

② 如刘路生教授 《 〈袁世凯家书 ＞考伪 》
一文 （ 载 《 广东社会科学 》 １ ９ ９ ８ 年第 ３ 期 ） 明言 ， 除 了所附 的

《 总统就任宣言 》 以外 ， 《袁世凯家书 》 中没有一篇属于真实存在 的书信 。 卞孝萱 先生 的 《 扬州 八

怪考辨集 》中 ， 也对 《郑板桥家书 》中 的书信逐
一辨析 ， 研究得 出 除 了 家 书 中 的十 四通是乾隆 年

间 已 印行的外 ， 其余部分都是伪作 。 南 京大学陈恭禄教授在 《 中 国近代史资料概述 》 中指 出 ， 中

央书店 等
“

书坊印行的林则徐 、 胡林翼 、 李鸿 章 、 彭 玉麟 、 张之洞 家 书都不能 作 为史 料
”

。 陈恭

禄 ： 《 中 国近代史资料概述 》 ， 中华 书局 １ ９ ８ ２ 年版 ，第 １ ９ ６ １ ９ ７ 页 。

③ １ ９ ２ ５ 年平襟亚在东亚书局推 出襟霞 阁版清朝 名吏判牍 １ ０ 种 ， 《 张船 山 判牍 》 《 曾 国荃判牍 》 《 袁

子才判牍 》等 ， 均 在此 列 ， 此 后 也有 再版 。 其 中 每 则 故事 ， 均 以 四 字 概要 加
“
… … 之妙判

”

或
“
… …之妙批

”

为名 。 本文所言
“

妙判
”

即专指平襟亚编 写发行 的 系 列 出 版物 中 的
“

妙判
”

故事 ，

行文效仿传统判词 中骈 四俪六 的文体 ， 内容从 民 间家事 纠纷到命盗案件 ，均 以 吸引 人眼球为 能

事 。 在辨伪方面 ， 如张 困 田在 《案例故事 中 的 清代 刑 法 史初 探 》 （法律 出 版社 ２ ０ １ ９ 年 版 ） 中 对
“

拒奸杀人之妙判
”

与
“

报仇杀人之妙判
”

的真伪与优劣 有所考辨 。 徐华 则依据 《 张船 山 判牍 》总

结得 出 ， 法律依据不 当 、 审判程序错误与情节 失真及辞藻夸张等是平襟亚笔下 的 伪
“

妙判
”

之共

性所在 。 徐华 ： 《平襟亚编 〈张船 山 判牍 〉 中 的 五篇判 词 系伪 作 考 》 ， 沈 阳 师范大学 ２ ０ ２ １ 年硕士

学位论 文 。

④ 曾 国荃 （ １ ８ ２ ４ １ ８ ９ ０ ） ， 字沅甫 ， 湖南湘 乡 人 ， 曾 国藩之弟 。 曾 国荃于咸丰二年被录取 为 贡生 ， 为

官经历跨越咸丰 、 同治 、光绪三朝 。

⑤ 袁枚 （ １ ７ １ ６
—

１ ７ ９ ８ ） ， 字子才 ， 号简斋 ，浙江钱塘县人 。 袁枚于乾隆 四年 中进士 ， 乾 隆 七 年 时仕途

出现转折 ，被发放江南 ， 先后 于深水 、江浦 、沭 阳和江宁任知县 。 乾隆十 四年 ， 由 于 父亲 去世 ， 袁

枚便辞去 官职 以贍养母亲 ， 归隐
“

随园
”

， 仅为官 十年 。

９３



金陵法律评论 （
２ ０ ２ ２ 年卷 ）

有很强 的说服力
”

，

？“

驳案 的宗 旨 由 皇帝 、刑部和地方官员 共 同秉持 ， 体现

准情酌理 、个案权衡 、轻重持平 、平允判决的 司法态度
”

。

？ 平襟亚把此类存

在疑难问题和驳议过程的典型案例 当成原型来编写
“

清代名 吏判牍
”

， 对读

者和研究者确实可能产生一定的迷惑性 ，甚至在看不到原型案例的情况下

被
“

妙判
”

所吸引 。

？ 另一方面 ，平襟亚 的改编方式过于随意 ， 歪 曲事实 、 罔

顾法律 ，最终炮制 出 的
“

妙判
”

实 系拙劣伪作 ， 不但无法真正丰富清代史料 ，

反倒可能误导读者 ， 给清代 司法制度 、判词写作等方面 的研究者造成障碍 。

究其根本 ，还是在于平襟亚推 出
“

名 吏 判牍
”

正如其推 出
“

名 吏家书
”
一样 ，

追求名人效应 ，迎合猎奇 口 味 ， 只顾销路 ， 粗制滥造 ， 并不在乎质量 ， 更无所

谓真实 。 若用伪作来治清史 ，实为缘木求鱼 。

伪作虽难凭信 ， 作伪之法 ， 却值得一探 。 从平襟亚 的发家史来看 ， 他对

讼师故事和案例故事 的兴趣浓厚 ， 对清代及 民 国 的 笔记小说等也相 当 熟

悉 ， 编 出来 的 以讼师 、 名 吏 为主角 的法律故事 书等 ，

一时也颇受欢迎 。

？ 随

着 出版物的畅销 ，平襟亚的技术也越发老练 ，像本文所探讨的
“

开棺见尸之

妙判
”

与
“

借端诬陷之妙判
”

这般能明 确辨认 出 原 型 的 ， 目 前 尚 不多见 。 平

襟亚改 《驳案续编 》中 的
“

刨坟掘棺偷窃二次
”

为 《 曾 国筌判牍 》 中
“

开棺见尸

之妙判
”

，通过改变原案情节和审级等来混淆视听 ， 将本 系从州 县到 皇帝各

级均参与 的
“

改充军为绞候
”

之案变换 由 地方直接审结 ，将本属 于刑部 的 纠

错驳案意见强行安插在 曾 国荃名 下 。 在编造 《袁子才判牍 》 的
“

借端诬陷之

⑥［清 ］全士潮等纂 、何勤华等点校 ： 《 驳 案 汇 编 》 ， 法律 出 版社 ２ ００ ９ 年版 ， 前 言第 ２ 页 ？ 《驳案 汇

编 》是 《 驳案新编 》 《驳案续编 》两部判例集 的合称 。 光绪九年 （ １ ８ ８ ３ 年 ） ， 山 阴朱梅 臣将 《驳 案新

编 》与 《驳案续编 》合刊为一书 ，题名为 《驳案汇编 》 。

⑦ 张 田 田 ： 《论清代乾隆朝刑部驳案
——

以 〈驳案新编 ？ 人 命 ＞ 为 中 心 》 ， 吉林大学 ２０ １ １ 年硕士学

位论文 。

⑧ 《袁子才 判牍 ？ 借端诬陷之妙判 》的原型韦 玉振妄用
“

赦
”

字案 ， 还收录在 《 刑案汇览 》卷六十
“

行

述家谱妄用赦字世表字样
”

中 。 ［清 ］祝庆祺编撰 、尤韶华等点校 ： ＜ 〈 刑 案 汇览 〉 全编 》 ， 法律 出 版

社 ２ ０ ０８ 年版 ，第 ３ １ ４ １
—

３ １ ４ ２ 页 。 相 比收录案件数量更多 的 《 刑 案 汇览 》 ， 《 驳案新编 》和 《 驳案

续编 》中所收判例信息更详 ， 更少加工 ， 更有助于全方位地保存 了 当时 司法 、行政 的原貌 。 《 驳

案新编 Ｍ刑 案汇览 》等都得《 了清代刑官 的重视 ，在 当时 即较为流行 ， 因而在 民 国 时仍然易 得 、

易见 ，被平襟亚用作资料库 ，也是很有可 能 的 。

⑨ 编者生平可参见徐华 ： 《平襟亚编 〈 张船山 判 牍 〉 中 的五篇判词 系 伪作考 Ｉ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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妙判
”

时 ，平襟亚效仿 《驳案新编 ？ 擅用赦字世表字样拟徒 》原案 由 重改轻

的整体思路 ，但省略了 改判理 由 和 内情 ，将乾隆帝处理文字狱 的综合考量 ，

错置为袁枚的宽仁主张 。 这两则
“

妙判
”

，恰好是伪作 中 的典型 。 本文通过

辨析民 国书商平襟亚 的作伪方式 ，来把握其改写 的 目 的 与模式 ， 对辨识其

他
“

妙判
”

真伪与衡量 民 国版
“

清代名吏判牍
”

的价值等 ，均有助益 。

二 、 《曾 国荃判牍 ？ 开棺见尸之妙判 》辨析

虽然平襟亚所编 《 曾 国荃判牍 》中数则
“

判
” “

批
”

， 能在 《 曾 国荃全集 》 中

找到对应 内容 ，但这并不意味着这部判牍 的编订能全部代表 曾 国荃本人的

司法事迹与水平 。 其 中
“

开棺见尸之妙判
”

讲述 乡 民盗墓 的罪与罚 ， 虽将 日

期 隐为
“

某年某 日
”

， 但情节及裁判 思路似 曾 相识 。 査找之后 ， 得 以验证猜

测 ：该
“

妙判
’ ’

有确定原型 ， 即取材于清 中期一 则刑 部驳案 ， 据原案 中 载 明 ，

案发时为乾隆朝 ， 曾 国荃不可能参与其 中 ， 也就是说 ， 这则
“

妙判
”

定非 曾 国

荃的原意 。 从添油加醋改编故事情节 ， 到打乱审级 、 曲解律例 ，平襟亚粗制

滥造的编写 ， 彻底颠覆 了原案 。

（
一

）情 节 的 编造

将驳案与
“

妙判
”

并列 ，则后者之伪 ，

一

目 了 然 ， 我们先从原案 与
“

妙判
”

改编的故事情节开始对 比 ，详见表 １
。

？

表 １ 《驳案续编 》与 《 曾 国荃判牍 》情节对 比

情节对 比 《驳案续编 ？ 刨坟掘棺偷窃二次， 《 曾 国荃判牍 ？ 开棺见尸之妙判 》

案 由

一起 为报 明事 。 据 云 南巡抚谭 咨称宝

宁县 民 桂 发 科 刨 坟 凿 棺 、 偷 窃 衣 物
乡 民包发发刨 坟凿棺 、 偷 窃 衣服事被 尸 亲

所悉 ， 向官禀诉 。

—案 。

⑩ 表 中用下 画横线代表原案例 中情节被改编者所隐去者 ， 用下画波浪线显示改 编情节 ， 用粗体强

调改编案 例 中所保 留 的原文信息 ？ ■ 其他表亦同 。

？ ［清 ］全士潮等纂 、何勤华等点校 ： 《驳案 汇编 》卷二 ，法律 出版社 ２ ０ ０ ９ 年 版 ， 第 ６ ４ ２ ６ ４ ４ 页 ， 以

下版本 同 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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续表

情节对 比 《 驳案续编 ？ 刨坟掘棺偸窃二次 》 《 曾 国荃判牍 ？ 开棺见尸之妙判 》

案犯 缘桂发科籍隶宝宁 ， 砍柴度 曰 。

查包发发本 系一 乡 农 ， 耕种 度 日 ， 尚 可 敷

衍 。 后 因承嗣伊叔包耀斌名下 ，得有 嗣产 ，

乃改为看守坟墓度 日 ， 平常颇为小心谨慎 。

失 主
乾隆五十 四年十二 月 二十三 日 ， 客 民蔡

嫌源 之子蔡维秀病故 ，埋葬官 山 。

某月 某 日 ，有客籍人蔡树槐 ， 因病 身 死 ，电

罪行

桂发科起意刨窃 ， 于 （乾隆 ） 五 十 五年 正

月 初二 日 夜 独 自
一 人携带柴斧 、 木扒走

至坟 边 ，
先 用木 扒刨 去 土块 ， 用 斧将棺

盖凿通一硝 （ 洞 ） ，
伸 手 窃取盖面红绫 、

白 布携至家 中 。

发发 以为尸 亲 当 已 回籍 ， 遂起意刨 窃 。 乘

夜独 自
一 人

，
携带斧凿

， 走至坟边 ， 先将土

块刨去 ， 然后将棺盖凿通 ， 开
一 洞 口

， 伸 手

将盖面缎葙衣物 ，

一一携 出 。

销赃

将 白 布 二 幅 卖 与 不识 姓 名 人 ， 得钱 花

用 。 其 红 绫 二 幅 ， 因 颜 色 潮 变 ， 尚 存

在家 。

正拟变价间 ，

报案

经尸 亲蔡耀 源 赴 县 具 报 ， 验 明 棺 系 凿

通 ，
尚未见 尸 。 通 报饬缉 ， 因 限 满 犯 未

弋获 ，业将承缉各职名 开 参在案 。

告知蔡树槐 友 好 ， 赴 县 具报
，
验 明 确 系 凿

通棺盖 。

有无其他

罪行
有 （盗蒋朝 荣母之墓 ）

？ 无

乡 民盗墓案的记载分为几个部分 ， 即有关盗墓者与失 主 的情况 、盗墓

罪行 、销赃与赃物去 向 、 尸 属报案与犯人被获情 况等 。 将驳案案例与妙判

故事对 比 ， 我们可 以看到 ， 原案本于 司 法实践 、 紧扣 审理过程 ， 交代案情前

后呼应 、细致入微 ： 如对赃物去 向 的交代 ， 白 布 二幅 、 红绫二幅 ， 各有 归 属 ，

？ 具体为 ：

“

乾隆五十六年三 月 二十八 日 ，蒋朝 荣母故 ， 葬于官 山 。 桂发科又起意扒 窃 ， 于 （乾隆五

十 六年 ） 四 月 十三 日 夜携带柴斧 、木扒至彼 ， 刨 去土块 ，用 斧在棺脚后凿开 一硐 （洞 ） ， 伸手摸 出

盖面缎布衣物 ，携至 山铜 （洞 ）藏匿 ， （乾隆五十 六年 四月 ） 十 六 日 带 回 。 是 日 （乾隆五十六 年 四

月 十六 日 ）尸 子蒋朝 荣往坟査知 ， 时值大雨 ， 随用 土掩盖 ，报县据 兵役将贼犯桂发科盘获 ， 并于

该犯家 内起获原赃 ，押解到 县 ，讯详饬审 。 该犯桂发科在监患病 ， 兹犯病 已痊 ， 审 拟 招解 提鞫前

情 ，究无另有刨 窃别案及窝伙知情之人 。 赃经主认 ， 正贼无疑 。

”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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其中 盗墓所得红绫 因
“

颜色潮 变
”

而 留 在犯人家 中一节 ， 结合后文
“

于该犯

家 内起获原赃
”

与
“

赃经主认 ， 正贼无疑
”

等来看 ， 可谓环环相扣 ， 印证 了
“

真

的假不了
”

。 而妙判 中 一概从略 。 更有甚者 ， 作 为 原案
“

偷窃二次
”

题 中之

义的案犯于乾隆五十六年第二次刨坟凿棺之举 ， 被平襟亚尽数删去 ， 在后

文的判决说理中 ，也删去 了相应文字 。 整体上 ，妙判 的信息量更少 。 同时 ，

需要注意的是 ，改编虽 以删减文字为 主 ， 但编 者挥洒笔墨 ， 拼凑字数 ， 也增

添了一些 内容 。 连删带改 ， 以假乱真 ， 无疑有 违 出 版伦理 ， 本文暂且不论 ；

编者如何利用原作 ， 增删方面有何用意 ，值得再作阐释 。

譬如病死
“

客 民
”

之后事如何操办 ， 不 同 于原版 的
“

埋葬官 山
”

， 妙判设

计成埋葬于案犯所看守的坟地 中 ， 无非是为 了 突 出 案犯在监守 自 盗前 曾 小

心观望 ， 只 因死者 系客 民 ， 看坟者 见
“

事 隔 多年
”

无人扫墓 ，

“

以 为 尸 亲 当 已

归籍
”

，这才抱着侥幸心理 ， 起意作案 。 否则前面铺垫 的看坟人
“

平 时颇 为

小心谨慎
”

， 曾
“

耕种度 日 ， 尚 可敷衍
”

等 ， 便说不通 。 这也就意味着 ， 编者有

意突 出这则故事 中 的人犯是针对客死他 乡 者 的偶发犯 案 ， 这相对于原案犯

为刨坟惯犯 ， 可谓某种程度上 的
“

再创作
”

。 然而 ， 平襟亚脱离原案 自 由 发

挥 ， 阐明盗墓者动机的
“

事隔多年
”
一语 ， 细究便有破绽 。 根据原作 ， 病故客

民于乾隆五十 四年底下葬 ， 次年正月 初二 ， 棺 即被凿洞 ， 棺 内 物 品 被窃 ； 相

似地 ，犯人第二次犯案是在死者三月 末下 葬后 的 四 月 中旬 ， 想来作为惯犯 ，

他为免发生棺 内盖面红绫等
“

颜色潮 变
”

而不易脱手 的 问题 ， 因此在隐匿行

踪的 同时要尽快行动 。 倘若如
“

妙判
”

所言 ，

“

事隔多年
”

才盗一客 民 之墓 ，

以案发地的气候地理条件 ，随葬物品 未必能保持完好 ， 犯人未必能有收获 ，

也就谈不上后续的销赃了 。 正可谓
“

假的真不 了
”

。

又如原作载 ， 第一次偷窃案发 赴县具报
”

的报案人乃是尸 亲 （死者之

父 ） ， 尸 亲很快发现墓葬有异 ， 应是常来祭扫 ， 而非妙判所言死者 为 亲戚埋

葬后坟墓遭窃
“

为人察破
”

并告知死者友人 。 同理 ， 第二次盗窃案发 ， 报案

者也是尸亲 （死者之子 ） ， 尸 亲扫墓时发现母 亲坟墓有损 、棺盖 已 破 ， 立 即报

县 。 但第一次犯案被发现虽早 ，破案却迟 ， 即 当时调查现场虽验 明
“

棺系凿

通 ， 尚 未见尸
”

，但也许是埋葬于官 山 ，犯案者又系熟悉地形 、行踪 自 由 的打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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柴之人 ， 因缺乏 目击证人 ，赃物去 向亦难追踪 ， 因 而乾隆五十五年病故客 民

棺内财物被盗一案
“

限满犯未弋获 ， 业将承缉各职名 开参
”

， 乾隆五十六年

第二起窃案 出 现 ， 案犯乃是 由 兵役盘获窃贼 ， 并起获赃物 ， 进行审讯和拟

断 ，前案总算告破 ，后案也总算
“

业于 限 内获贼 ，所有承缉接缉职名 ， 应免开

参
”

，可见侦破颇费周折 。 在妙判伪作 中 ， 编者转移 了重点 ， 降低 了 盗墓案

的侦破难度 ， 而把
“

事隔多年
”

用于描述死者客死他 乡 、身后凄凉 、无人关心

上 。 但如果接受 了这一设定 ， 那么 已 死多年 的外 乡 人 ， 多年后被盗走 了 随

葬品 ，却在盗墓贼刚打算变卖时 ，就迅速被人识破 ， 还精准地报信给 了死者

的朋友 ，死者的朋友又坚决迅速地采取 了报案措施 ， 这就不免与前文营造

的
“

身后凄凉
”

氛 围产生 冲突 ，不那么令人信服了 。

大体上 ，平襟亚对原案情节 的改编 和伪造 ， 可分为
“

明
”

与
“

暗
”

两个层

面 。 明着改 ， 除最表层的改乾隆朝晚期刑部针对云南巡抚办案 的复核意见

为 曾 国荃事迹外 ，还包括前述如添加情节 （案犯生平 、犯案 动机 ） 与删减信

息 （销赃 、再犯 ） 等 。 暗着改 ， 即编者通过在旧框架上排布新信息 ， 拼凑 出 了

另一个版本的故事 ： 原版之犯 ， 砍柴度 日 ， 因 而 出 没于官 山 ， 对 山 中地形 与

新 旧墓葬有所 了 解 ， 起 了 歹 心 ， 多次犯 案 ， 惯常模式是在死 者下 葬十余天

后 ，凿通棺盖 ，伸手人 内 ， 窃取财物等 ， 伺机变卖 ； 而妙判故事 中 的盗墓者原

本务农 ，后给人看坟 ， 当某客 民病故下葬后 ， 他观望数年 ， 才起意行窃 ，手法

是凿通棺盖后伸手取棺中
“

盖面缎布衣物
”

，仅下手一次 ， 销赃时被人告发 。

之所以这样改 ， 我们可 以 推测 ，

一方 面是平襟亚不能凭空虚构清代案

例 ，需要有所本 ，但又不希望被 明 确看 出 底本 ， 因 而有意改动案 内人名 讳 、

隐去案发时间地点 等 ，使案情显得
“

似是而非
”

。 另
一方面 ， 编者增删之处

都是服从其
“

讲故事
”

的需要 ， 而非聚焦案件实况 。 如为 了叙述
“

开棺偷窃
”

事仅一次 ，便要强调所窃者是无人祭扫 的病故客 民 。 又如 为 了 略去缉拿盗

墓惯犯的波折 ，便要设下伏笔称案犯本为看守坟墓之人 ， 因 而 出 现盗发坟

墓之事 ，守墓人最先被怀疑 ，等等 。 然而 ，

“

妙判
”

虽 经 民 国文人极力 演绎发

挥 ，在缜密原案 的衬托 下 ， 便漏洞丛生 ： 前后 矛盾如 案 由 概括时称尸 亲告

官 ， 而后文却变成 了死者友人 ； 情理有疑如事隔 多年之墓 中 是否仍有可盗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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之财 ，守墓人作为墓穴被盗的第一嫌疑人 ，若是真 的小 心谨慎 ， 就不应 当对

客 民之墓念念不忘 、铤而走险 、凿棺取物 。 更重要 的是 ， 案情 中 的矛盾与疑

点 ，还关系到法律适用部分 ，倘若案情改写得面 目 全非 ， 判决说理却仍然抄

袭原作 ，这就是更失真 、更离谱了 。 接下来我们转换视角 ，聚焦判决过程 。

（
二 ） 法意 的缺失

原案的判决经历了 多个阶段 ， 首先是地方原拟 ， 其次是复核机关纠错 ，

最后是地方改拟 ，最终定谳 。 平襟亚对上述 内容的改写 ， 貌似利用 了基本

的纠错结构 ，其实大幅度删减原作 ， 似是而非 。 仍列表 ２ 解析如下 。

表 ２ 《驳案续编 》与 《 曾 国荃判牍 》断 案对 比

断案对 比 《驳案续编 ？ 刨坟掘棺倫窃二次 》 《 曾 国荃判牍 ？ 开棺见尸之妙判 》

刑 罚

（云南巡抚 ） 查桂发科先后 发掘 蔡维 秀并 蒋朝

Ｍ依发 掘 常 人坟 冢 见棺椁 为

首 例 发 近 边 充 军 定 罪 后 ， 禀 报

前来 。

荣之母张 氏 坟冢 ， 仅将棺木凿 硐 （ 洞 ） ， 用 手摸

窃 浮面衣物 ，棺盖未开 ， 尸身未露 ， 实 属发冢 见

棺 。 桂发科一犯合依 发掘 常 人坟 冢见 棺 椁 为

首例发近 边 充军
，
定地发配折责安插 ， 面刺

“

发

冢
”

二字 。

有无赔偿 有 ？ 无 ？

有无职官

议处
有 ？ 无

？
“

蔡维 秀棺内被窃之 白 布二辐已经该犯卖钱花用 ， 照估追赔 。 余赃给 主 ＾ 蔡维 秀等坟冢 已经各

尸 亲修理完 固 ，应毋庸议 。

”

刑部驳案时 的相应批 复 为 ：

“

该 抚疏称蔡维 秀棺 内 被 窃 之 白 布二 幅

已经卖钱花用 ，仍照原估追赔给 主 。 现获各赃 ， 均先给 主认领 。 蔡维 秀等坟冢 已经各尸 亲修理

完 固 ，应毋庸议等语 ，均应如该抚所题完结 。

”

？ 在最后 的
“

改判
”

部分则 突兀地提及赃物退还 、坟墓修缮 的 内 容 。

？ 巡抚声 明 ：

“

再蔡维秀坟冢被发一案 ，业于初参文 内奉 文议结 。 张 氏坟冢被贼偸刨 ， 业于 限 内 获

贼 ，所有 承缉接缉职名 ， 应免开参 。 相 应咨 明等 因前来 。

”

刑部驳案时 的相应批 复 为 ：

“

再该抚疏

称所有将绞罪人犯错拟军流 、 承审失 出职名 ， 系署宝 宁 县知 县童云栋 、 审转职名 系 署 广 南府事

嵩 明州知 州翁元圻 ， 相 应 开报 。 又该抚 原 咨 内 称蔡维 秀坟 冢被发一 案 ， 业 于初 参 文 内 奉 文议

结 。 张 氏坟冢被贼偷刨 ，业于限 内获贼 ， 所有承缉接缉职名 应 免开参等语 。 査定例 ， 督抚具题

事件 内有情罪不协 、律例不符之处 ，部驳再审 ， 承审之府 州 县官如原 拟 军流 、徒杖 ， 部驳改 为 斩

侯 （候 ） 、绞侯 （候 ） ， 出人不甚相悬 ， 均降一级调用等语 。 査案犯并未患病 ， 合并声 明 。

”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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续表

断案对 比 《驳案续编 ？ 刨 坟掘棺偷窃二次 》 《 曾 国荃判 牍 ？ 开棺见尸之妙判 》

刑部

细绎

律例

（刑部 ）查律 载 发 掘他 人 坟 冢 开 棺见 尸 者绞监

候 ，又例载发掘 常人坟 冢见 棺椁 ，
为 首者 改 发

近 边充军各 等语 。 细 绎 律 例 ， 分别
“

见棺
” “

见
查 发 冢见 棺 罪止 充 军

者 ， 原 以 发 冢 而 仅 止 于见 棺 ， 则

棺 内之尸 骸 尚未显露 ，
棺 内 之物

件亦未 损 失 ， 见 棺 而 害不 及 尸 ，

则罪尚可恕 ，故 以充军定罪 。

若开棺见尸 ，
则藏尸 之具 业 既 被

毁 ， 岂有棺 内 之 物而反可保全 之

理
， 殉尸 之室 、饰尸 之 衣 、 护尸 之

件 ，
势将 一 一 遭 其偷 窃或 损 毀 ，

毫无疑义 。

查律载 发 振 他 人坟 冢 开 棺 见 尸

者绞监候 ， 诚 以 害及 尸 身 ，
不 加

重责 ， 非所 以惩贪残而保枯骨 。

尸
”

之文 ， 罪名有
“

绞候
” “

充军
”

之别 ， 诚 以发冢

见棺
，
则 棺 内 之 尸 骸 不 露 、 衣 物 无 失 ，

害 不 及

尸 ，故罪止充发 。

若开棺见尸 ， 则廉尸 之棺椁 既遭损坏 ，
护 尸 之

衣物 必被剥取 。 律文 止言 见 尸 而不 言窃 取 尸

衣者 ， 举重见轻 ， 因其害及尸 身 ， 故不论赃物之

多寡
， 即定 以缳 首 之 罪 ， 所 以惩贪 残而保 护 枯

骨 ，初非专指见尸者而言 。

且发 冢开棺 之人若非 图窃棺 内 财物 ，
岂其意止

图 一见死尸 而 已 ？ 是发冢开棺拟绞 之罪 ， 不 可

仅就
“

见 尸
”

而论 ， 当推其害之 曾 否及 尸 以凭定

断 ， 律 义 自 明 ， 自 不 便 拘 泥 一
“

见
”

字 而 曲 为

开脱 。

斟酌

案情

此案桂发科先将蔡维秀之坟刨去土块 ， 用 斧将

棺盖凿通 一 硐 （ 洞 ） ， 伸手 窃取盖面红绫 二 幅 、

白 布二幅 。 嗣 又至蒋朝 荣母坟 ， 刨 去 土块 ， 用

斧在棺脚 后凿开一硐 （洞 ） ， 伸 手摸 出 盖面缎布
此案包发发 先将蔡姓 坟基 刨 去

土块
，
又 用 斧凿 开棺 盖 ，

窃 取盖

内缎布衣服 。 尸 身 虽 未全露 ，
而

已害及 于 棺 内 之 尸 ， 既 已 凿 洞 ，

即属开 棺 ， 既 已 窃摸衣 服 ， 即 与

仅 仅 发 冢 者 有 别 ， 若 仅 判 处 充

军 ，
是混凿棺之 犯与 见棺 之犯 为

―

，轻重失平 ， 殊非立法之本意 。

衣物等情 。 是该犯两 次发冢 ， 均 已 凿棺通 ， 窃

取尸 物 。 虽尸身 尚未全暴棺 外 ， 而棺 内 死尸 已

遭窃 害 。 且既 己凿棺开硐 （ 洞 ） ， 即 不得谓 之 并

未开棺露尸 ， 既 已摸取棺 内 衣物 ， 亦不得谓 之

仅止见棺 。 准情定谳 ， 自 应依律科断 ， 乃 该抚

将该犯仅照发冢见棺例 拟 以 近边 充 军 ， 是拘 泥

“

见尸
”

之字而未体会
“

开棺
”

之文 ， 亦 未 明 立法

严惩 为 害死尸之义 。 不惟与律 未符 ，
且将此凿

棺 之犯与见棺者＿例 同科 ， 尤 为 轻重失 平 。

咨驳

案关罪名 出 人 ，本部碍难率覆 。 应令该抚细 核

案情 ，详参律意 ， 另 行妥拟具题 ， 到 日 再议可也

等 因 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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续表

断案对 比 《驳案续编 ？ 刨坟振棺偷窃二次 》 《 曾 国荃判牍 ？ 开棺见尸 之妙判 》

今据该抚疏称 ，奉准部驳 ， 当饬审去后 ， 据审拟

招解前来覆加亲讯 ，据供前情不讳 。

查桂发科先后发掘蔡维 秀并蒋朝 荣母坟 ， 虽 至

凿棺通硐 （洞 ） ， 用手摸取浮面衣 物 ， 棺 尚未 开 、

尸未露见 ，但棺既凿开 ，棺 内衣 物又被摸取 ， 诚

如部驳 ， 尸身虽 尚未全暴棺外 ，而棺 内死尸 已遭 包发发 当 科 改 依 发 搌 他 人 坟 冢

改判

窃害 ，不得谓并未 开棺露 尸 ， 亦 不得 谓 之仅止

“

见棺
”

也 。 从前拘 泥
“

见尸
”

之文 ， 拟 照发掘 常

开棺见 尸 律拟绞监候 。

人坟冢见棺椁为首例拟 以近边充军 ，实属错误 。

将桂发科改依 发掘 他 人坟 冢开 棺见 尸 律 拟 绞 现获各赃均给主认领 ， 坟墓 由 尸

监候 ， 照 例刺字等 因具题前来 。 据 （ 据此 ） 应 如 属修理完 固 。

该抚所题 ，桂发科合依发振他 人坟冢开棺见尸

律拟绞监候 ，秋后 处决 … … 臣 等 未敢 撩 便 ， 谨

题请 旨 。
？

乾隆五十七年 十一 月 十六 日 题 ， 十 八 日 奉 旨 ：

桂发科依拟应绞 ， 著监候 ，秋后处决 。 余依议 。

１ ． 打乱审级

对 比可见 ，妙判对原案记录进行 了 大幅度删减 ，并有意省略 、 变换 了 司

法机构 ， 因 而
“

重构
”

了 办案 的全流程 。 （ １ ） 将发冢盗墓重案应逐级经州 县

承审 、府道审转至巡抚咨行刑部的过程 ， 说成是县令 向 长官 曾 国荃的禀报 ；

（ ２ ）将刑部对地方拟断的复核 ， 改为地方长官对县令 的批驳 ； （ ３ ） 将原文 中

刑部
“

咨驳去后
”

巡抚
“

奉准部驳
”

予 以再行审讯 、重新拟断并改咨为题的过

程一概略去 ； （ ４ ）将改判决定承接所谓 的
“

长官批驳
”

， 给读者 以 曾 国荃直接

否决
“

县令禀报
”

并径行改判 的 印象 。

一言 以蔽之 ， 编者存心误导读者 ， 将

清 中期乾隆朝一起酌量情罪 的刑 部驳案改写 为 突 出 晚清封疆大吏 曾 国荃

果断纠错的
“

妙判
”

。 相 比上章案情部分所述 的
“

添枝加 叶
”

， 在 断案 流程 、

裁判依据等方面的改写 ， 以删 为主 ， 但影响也不可小觑 。 这种删改 ， 看似保

存原文 ，其实 已抓住紧要关节 ， 篡改 了案件判决的基础与 主 旨 。

？ 省略部分为刑部对督抚报告 的赃物追赔 、职官议处等情况 的 回 复 ，详见前两注 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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譬如 ，依清制 ， 死刑监候判决 ， 照例最终要呈请皇帝定夺 ， 巡抚原拟充

军之罪 因而
“

咨
”

送刑部 ，但改拟绞刑便须
“

具题
”

， 而刑部虽有意驳案 ，但对

于拟判死刑之案
“

未敢擅便 ，谨题请 旨
”

， 报请皇帝批示 。 而平襟亚编妙判 ，

则将死刑案件 的改判均归结到地方长官身上 ， 显然是反常 的 。 又如 ， 原案

在判决上
“

由轻改重
”

， 因刑部驳案而纠 正地方原拟之错误 ， 于是涉及对
“

承

审失 出
”

即
“

将绞罪人犯错拟军流
”

的相关职官 的处分问题 ， 而改编时为 了

突 出 曾 国荃的权能 ， 自 然删去 了原文中 的有机组成部分之一即
“

错案追究
”

的 内容 。 概言之 ， 如果说在案情部分平襟亚 的重 点是故事新编 的话 ， 那 么

在判决流程方面 ，平襟亚 的重点则在虚构 角 色及其成就 ， 为此不惜将本属

刑部的纠错 、说理等 ，均安插到地方长官名下 ， 编造成 曾 国莶的功绩 。

２ ． 曲解律例

不仅如此 ，

“

妙判
”

除情节失实 、徒 留 拼凑而成 的形骸之外 ， 法意方面 ，

相较其原型 ，更是神髓尽失 。

作为原型 的
“

驳案
”

，在时人看来 ， 如 《驳案新编 》 《驳案汇编 》编者所言 ，

核心价值便是居于全 国
“

刑 名 总汇
”

地位 的 刑部针对地方个案拟断 的议驳

说理过程 ， 刑部驳案 的基本点是结合地方查 明上报 的 案情 ， 分析援引 律例

是否正确 ， 判处刑罚是否合理 。 乡 民盗墓案 中 ， 相关律例包括
“

见尸 绞候
”

律与
“

见棺一充军
”

例 ，地方原拟为依例
“

充军
”

， 其依据是将盗墓者
“

掘棺偷

窃
”

即凿通棺盖 、伸手入棺取物之举 ，理解为发冢见棺而未见尸 。 但刑部却认

为这种字义解读太过拘泥 ，

“

当推其害之 曾 否及尸 以凭定断
”

， 即应 当结合立

法之意与罪行实害来判定是见棺未见尸还是已开棺见尸 。 详见表 ３
。

表 ３
“

见尸 者绞
＂

与
“

未见尸 者充 军
”

的立法 之意与认定标准

刑部说理 立法之意 认定标准

律文止 言 见 尸 而不 言 窃 发冢开棺之人 ， 若非 图窃 已凿棺开洞 ， 即 不得谓

取尸 衣者 ， 举 重见 轻 。 因 棺 内财物 ， 岂其意止 图一 之并未开棺露尸 。

见尸者绞 其害及尸身 ， 故不论赃 物 见死尸 而 已 。

之 多 寡 ， 即 定 以 缳 首 藏尸 之棺椁既遭损 坏 ， 护 既 已 摸取棺 内 衣物 ， 亦

之罪 。 尸之衣物必被剥取 。 不 得谓之仅止见棺 。

未见尸 者充军 害不及尸 ， 故罪止充发 。 棺 内之尸 骸不露 ， 衣物无失 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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刑部的说理 中 ，将律义阐释为
“

惩贪残而保护枯骨
”

， 严惩残害死尸 者 ，

将认定标准 明 确 为
“

尸 衣遭窃
”

即 同
“

开棺见尸
”

， 反对
“

拘泥一
‘

见
７

字而 曲

为开脱
”

。 因 此 ， 原拟将
“

掘棺偷窃
”

理解为
“

未见 尸
”

并不正确 ， 判决充军刑

过轻 ，

“

将此凿棺之犯与见棺者一例 同科 ， 尤 为轻重失平
”

。 巡抚被驳倒 ， 只

得承认
“

从前拘泥
‘

见尸
’

之文 ， 拟 照发掘常人坟冢见棺椁为首例拟 以 近边

充军 ，实属错误
”

，并将罪行认定为
“

开棺见尸
”

并改判绞监候 。

应 当说 ， 这种
“

细核案情 ， 详参律意
”

的判决说理过程 ， 本是刑部驳案

的华彩篇章 ， 集 中体现 了 刑 部官员 的业务素质 和 纠 错能力 。 而在平襟亚

‘ ‘

妙判
”

中 ， 驳案理 由 皆尽归 于 曾 国荃名 下 ，

一来 未尽 符合 曾 国 荃 的秉性

与素质 ， 二来更重要 的是 ， 清 中 后 期 因 社 会 动 荡 而新 规频 出 ， 在 乾 隆朝

被认为是精准而平允 的 典型
“

驳案
”

， 改换时 间 、 地 点 后 ， 难免会 失 去 本

来价值 。 此案便体现 了 编 者仅顾着 编 造情 节 与 堆砌 文字 ， 并不 真 心 关

注何为真正 的定罪量 刑 典 范 ， 不重 视认定 事 实 、 辨析律例 的 精准妥 当 ，

也就难免会在
“

依法判 决
”

上 出 现 了 致命伤 。 具体而言 ， 原案 中 乾 隆朝

的刑部 官员 通过对律义进行 了 恰 当 的 推演 和 解 释 ， 将
“

凿 棺 窃 衣
”

视 同

见尸 、 毁尸 ， 并随 即 依 当 时条例 ， 提 出 判绞监候之建议 ， 其后 的立 法动 态

也验证 了 刑 部官员 的卓见 ； 但若案件 为 曾 国 荃所 断 ， 则 相关条例在咸 同

两朝 已 有所调整 ， 对
“

发冢 见棺 ， 锯缝凿孔 ， 抽取衣饰 ， 尚 未显露尸 身
”

等

情形及相应处罚 均有 明 确 规定 ， 且 较前 例 加重 为
“

为 首 者 拟 绞立 决 ， 为

从俱拟 绞 监 候
”

。

？ 也就是说 ， 乾隆朝刑 官 引
“

见尸 绞监候
”

例 ， 并释 明 法

意 ， 是高素质的体现 ；若 曾 国荃办案 ， 依条例 旧 文而不顾新修之法 ， 已 属 重

大疏漏 ，何谈
“

妙
”

判 ？

据此可见 ，平襟亚炮制 的这则
“

开棺见尸 之妙判
”

， 突 出 的 乃 是
“

开棺
”

偷窃之事与
“

绞监候
”

之罚 ， 草率填充一些虚构情节 ， 错把刑部功绩算在 曾

？ 该条例本为雍正年 间 两例 ， 乾隆三 十二 年 、 五十 三年分别修 改 、合并 为一 ， 嘉庆年 间 两 次修 改 ，

同治九年改定 。 薛允升 《 读例存疑 ？ 刑律 ？ 贼盗 ？ 发冢 》 中辨析 ， 条例科刑 大多较律 文加重 ， 但

“

锯缝凿孔
”

原 比律文刑轻 ，罪不 至死 ，后改为绞决 ， 与立法原意
“

大相抵牾
”

， 且 新例 的背 景是畿

辅一带刨坟案多 ， 因而加重 以示瞀戒 ， 但
“

别省此等案 件并不 多见 ， 未便一概从严
”

， 感 叹
“

千余

年来定律 ， 忽而改从重典 ，殊嫌太过
”

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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国荃头上 ， 制造 了一个漏洞百 出 的故事 ； 原案 中被删去 的信息未必不重要 ，

即便被保 留下来 的信息 ， 放 到 系伪 的
“

曾 国荃妙判
”

背景 中 去理解 ， 也 已 黯

然失色 ，失去真实性和准确性 了 。

三 、 《袁子才判牍 ？ 借端诬陷之妙判 》辨伪

曾 国荃本人有文集存世 ， 但 民 国 版 《 曾 国荃判牍 》 中仍存在伪作 的情

况 。 与此相似 ， 《袁子才判牍 》的材料来源也较为复杂 ， 这 同样并非体现 了

编者广泛搜集 、辑佚史实之功 ，毋宁说是反映 了 编者拼凑字数 、 仓促成书之

过 。 通览 《袁子才判牍 》全书 ， 经多方考辨 ， 可 以 发现 ，

一方面 ， 平襟亚对袁

枚的真实事迹加 以渲染夸张 ，做 出实质性改动 ， 已动摇 了判词 的真实性 ； 另

一方面 ，他沿用
“

张冠李戴
”

的手法 ，把袁枚从未经手过的案例 引 人判牍 ， 更

是突破底线 。

？ 后者 中 的典型 ， 便是
“

借端诬陷之妙判
”

， 通过查找原型 、 对

比 同异与辨析得失可知 ，从清代 《 刑案汇编 》中取材并 隐去具有辨识度 的 时

间 、地点 、案犯姓名 等信息 ， 以 实现对办案 者 的
“

张冠李戴
”

，

？进而完成对

“

清代名吏判牍
”

的 内容拼凑 ，是民 国书商平襟亚的惯技 。

解析平襟亚伪造这则
“

妙判
”

的过程 ， 仍先从外观相似 的 情节开 始进

入 ，详见表 ４ 。

表 ４ 《驳案新编 》与 《袁子才判牍 》情节对 比

情节对 比 《驳案新编 ？ 擅用赦字世表字样拟徒 》
？

《 袁子才判牍 ？ 借端诬陷之妙判 》

案 由
赣楡县 已革 生 员 韦 玉 振叙父行述擅用

“

敢
”

字一案 ，殊属狂悖 。

孙幼之呈控程木 生狂悖不 法一 案 ， 是

本案可疑之处 ， 即在一
“

敌
”

字 。

？ 对袁枚
‘ ‘

妙判
”

来源 的系统考证 ，参 见池 贝 與 ： 《 考论平襟亚编 〈 袁 子才判 牍菁华 〉 》 ， 沈 阳师 范大

学 ２ ０ ２ ２ 年硕士学位论文 。

？ 原案地点 为赣榆县 ，但赣榆县 （隶属 于今江苏省 ）并不是袁 枚的历任从政 的地方 。 平襟亚 改变

了人物名字与人物关系 ，避免提及
“

徐述夔
” “

杨魁
”

等知名人物 ， 应是为 了降低读者辨别 出 案 例

原型 、迸而发现其改编清代案例事实 的可能性 。

？ ［清 ］全士潮等纂 、何勤华等点校 ： 《驳案新编 》卷五 ，法律 出版社 ２ ０ ０ ９ 年版 ，第 ８ ４ ８ ６ 页 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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续表

情节对 比 《驳案新编 ？ 擅用赦字世表字样拟徒 》 《 袁子才判牍 ？ 借端诬 陷之妙判 》

案发经过

缘韦玉振之父 韦锡 于乾 隆 四 十 三 年 六 月 十

四 曰 病故 ，伊长兄 韦玉麟旋亦 患病 ， 韦玉振

经理丧事 。 因 伊 父 曾 管 社仓 ， 让 过 穷 佃 息

米 ， 叙父行述称
“

赦 不 加 息
”

， 并
“

赦 屡 年 积

欠
”

， 妄用
“

敌
”

字 。 赣榆 县 民 韦 昭 禀首伊侄

韦玉振为父 刊 刻 行述 ， 内 有
“

于 佃 户 之 贫者

赦不加 息
”

并
“

赦屡年积欠
”

之语 ，殊属狂悖 。

易振公与程木生 ， 幼 同里 ， 长 同学 ，甚

相得也 。 易 振公 死 ， 其子 为 发 哀 启 ，

倩 由程木生撰述 。 中有
“

佃 户 之贫乏

荒并赦历年积欠
”

等语 。

韦 昭恐有貽 累 ， 即 赴学呈 首禀 。 伊本生祖父

为仇家孙幼之所见 ， 据 以 呈控谓狂悖

不法 ，

韦晋龄 即韦仪来亦系生员 ， 外人指其文 理不

通 。 韦玉振欲夸张伊祖韦 仪来文字 ， 于父行

述 内叙人韦仪来有 《松西堂稿 》 ， 并 藏 书东 西

二楼 ， 总经手披 ， 冀避不 通之 诮 。 其堂叔 韦

昭 以
“

赦
”

字欠妥 ， 先 向 韦玉振说知 ａ

韦玉振因 行述 已 经散 出 ， 当 以 《 四 书 》 内 有

“

敌小过
”

之句
，
可 以通用 回答 。

据程木生供称 ， 四 书 中 曾有
“

赦 小过
”

之语 。 以为赦字并不 指定 朝 廷 所 用 ，

因误入哀启 中 ， 心 实无他 。

调査

奉各宪饬州 亲诣 韦 玉 振 家搜 査 ， 并 无 《 松 西

堂稿 》 ，其经史各 种 书籍亦 无 悖 逆 字 句 。 所

有 东 西 二 小 楼俱贮粮食 ， 并 无 另 有违 碍 书

籍 。 饬据韦积畴呈 出 家谱 内 有
“

世表
”

二字 ，

亦载有韦仪来
“

藏书东西二楼 ， 总经手披 ， 著

有 《松西堂稿 》 ，海 曲 贡生 丁椒 圃有传
”

等语 。

讯据族邻 ，咸称未见其 书 ， 亦 未见 韦 仪来有

著书籍 。 经州 査 明丁椒 圃 系 山东 日 照县人 ，

如果作序其家 ， 或有 《 松西堂稿 》亦未可 定 。

即备文 关 査 ，

一 面 饬 委会 审 。 委 员 详 细 校

阅 ，并无违碍 字 句 。 严 加 究 诘 ， 据 韦 玉振坚

供 ，伊祖韦仪来 并 未 著有 《松西堂稿 》 ， 因 伊

祖被人 以
“

不通文理
”

谈论 ， 是 以 于行述 内捏

载
“

著有 《松西 堂稿 》

”

， 并 云 家 有 藏 书二 楼 ，

俱经手披 ， 以见伊祖并 非不通 文理之人 。 海

曲贡生 丁椒 圃有传之语 ，亦系捏说 。

所作诗文信札 ，

一体 吊 案 ， 重 以校查 ，

实无悖谬 。

又套

文流传于外 ， 有 不 检之处 ， 当经——

搜查到案 ， 细 为检视 ，亦无狂逆之处 。

袁 （枚 ） 明知程木生无甚过恶 ， 特迫 于

功令 ， 不 得 不 传 提 程 及 易 振 公 子 到

１ 并 派差 赴 程 、 易 两 家捜 检 ， 并 无

＆ 物 品
，
所 著 诗 文 集

，
亦 无 悖 谬

之处 。

至伊父行述妄用
“

赦
”

字 ， 实 系 无 知 失 检 ， 委

非有 心僭妄 。 质据原首之韦 昭 ， 亦供从未见

其 《松西堂稿 》 ，实 系 韦 玉振虚捏等语 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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由 上述表 ４ 可知 ，此案 的关键情节 即 为逝者刊刻 的行述 中 出 现
“

赦不

加息 ，并赦屡年积欠
”

等言词 ， 并 引 出
一场文字狱风波 。 不 同 的 是 《驳案新

编 》 中有着清晰的时间 、地点 、 人物 的介绍 ， 时 间 为乾隆 四 十三 、 四 十 四年 ，

地点为江苏赣榆 ，涉案人韦玉振为 当地生员 ； 而平襟亚的描述则语焉不详 。

平襟亚还更改 了 刊刻人与逝者 的关系 ，原案 由 儿子追忆父亲德行 ， 合乎常

理 ，

？平襟亚改编为死者之子请易 振公昔 日 好友程木生代为 刊刻 。 平襟亚

还变换 了告发者的身份 ， 原案是亲族的检举揭发 ， 韦 玉振 的堂叔韦 昭先对

韦振玉进行了劝说 ，

“

以
‘

赦
５

字欠妥 ， 先 向 韦 玉振说知
”

， 劝说无果后 ， 恐被

连累 ， 韦昭
“

赴学呈首禀
”

， 并无意把事情 闹大 。 平襟亚改编为 了仇家孙幼

之揭发检举 、意 图兴起大案 、 广泛株连 ， 使被告之家
“

灭族
”

。 此外 ， 平襟亚

删减 了部分事实 ？
，故事情节 已 与原案大相径庭 。

在办案流程上 ，原案 中巡抚杨魁办案从严 ， 大肆查抄悖逆书籍 ， 不料遭

到 了皇帝的训斥 。 皇帝谕 旨 中的态度传达 ， 被平襟亚改编成 了袁枚对两江

总督尹继善的劝说 。 如表 ５ 所示 ：

表 Ｓ 《驳案新编 》与 《袁子才判牍 》审理流程对比

审理流程 《驳案新编 ？ 擅用赦字世表字样拟徒 》 《袁子才判牍 ？ 借端诬陷之妙判 》

巡抚严办

而行述 内叙其祖著有 《 松西 堂稿 》 ， 因 委

员 赴其家 ， 査无别 项违悖 。 讯 明 《 松 西

堂稿 》亦 已 无存 ， 惟 家谱 内 云 山 东 日 照

县人丁椒 圃有传 。 已飞咨 国 泰 ， 密饬査
代为开脱 。

覆 ，

一面带犯至苏确 审 。

＠ 因韦 玉振之父韦锡于乾隆 四十三年间病故 ， 伊长兄韦玉麟随 即亦患病 ，便 由 韦 玉振 主理操办丧

事 ， 因伊父 曾 管理
“

社仓
”

之时有过善举和功德 ， 于是在刊刻其父行述时用
“

赦不加息
”

及
“

赦 屡

年积欠
”

来歌颂其父的功绩 。

＠ 如 韦玉振 因祖父韦仪来被指
“

文理不通
”

，而谎称韦仪来
“

藏 书 东西二楼 ， 总经手披 ， 著有 《 松西

堂稿 》 ，海 曲 贡生丁椒 圃有传
”

， 导致追査时节外生枝 ， 即巡抚杨 魁吸取此前处理徐述夔 案不 力

的教训 ， 办理韦玉振案时跨省提讯涉案人员 山东 日 照县人 丁椒 圃 。 而平襟亚在改 编 的过程 中

将此情节 的前 因后果均粗暴删除 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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续表

审理流程 《驳案新编 ？ 揸用赦字世表字样拟徒 》 《袁子才判牍 ？ 借端诬陷之妙判 》

于理固不宜用 ，但此外并无悖逆之迹 。 别 无悖逆之迹 。

又伏读乾 隆 十 二年六 月 十 四 日 上

岂可 因一赦字遂坐 以大逆重罪乎 ？ 銜 ，

＿严莾峡方 ＿宵裨 珥舉零 ， 转蟆荜 袁

皇帝从宽
若如杨魁所办 ， 则怨家欲 图傾 陷者片纸 讦 。 仰见天心仁厚 ， 化育万 民 … … 枚

—投
， 而 被告 之 身家 已 被拖 累 无辜 ，成 势 不 能 以

一 字 之 失 检 ， 而 查 抄 家 劝

何 政 体 ？ 且 告 讦 之 风 伊 于 何 底 族
，
株累 多 人 ， 以快 冤 家 傾 陷 之 私 说

乎 ７ ？

廷奖恤士类之至意 。

皇帝指示
杨魁著交部议处 ， 并将此通谕 中外知之

各督抚又不可 因此 旨而 因噎废食耳 。

比对可见 ， 总体来看 ，判决维持着 由 重改轻 的趋势 ， 从轻发落 的理 由 也

都相近 ，但仔细想来 ， 既然编者有意混淆审级 ， 办案流程 中 的信息错乱依然

存在 。

再将原案判决与伪作相 比对 ，参见表 ６ ：

表 ６ 《驳案新编 》与 《袁子才叛牍 》判决刑罚对 比

当事人

《驳案新编 ？ 擅用赦字世表字样拟徒 》

所载刑罚

《袁子才判牍 ？ 借端诬陷之妙判 》

所载刑 罚

巡抚 刑部 袁枚

犯人

韦玉振 照违制律杖一百

应 比 照 僭用 违 禁 龙

凤 文 律 杖
一 百 ， 徒

三年 。

程木生
按僭 用 律 ， 杖 一 百 ， 徒

三年 。

年幼无知 ，从宽开释 。

告者 韦 昭

系 韦玉振 堂叔 ， 畏 累

具 首 ， 并 非 挟 嫌 妄

禀 ，应毋庸议 。

＠ 皇帝 旨意 中旁及他案 ，

“

况 如徐述夔之逆词久经刊 印 ，地方官理应切 实访査 ， 不 待他人之 出 首 。

联综理庶 务 ，从不预存成见 ，其情真罪 当者必不稍事姑容 ，其事属虚诬者更不肯略使屈抑 ， 且从

不为 已甚之举 ，致滋流弊而长刁风
”

。 徐述夔案 的发生 ， 早于 韦玉振案一年 ， 详见后注 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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在 因文获罪 的犯人的处理上 ， 虽然都判 了
“

杖一百 ， 徒三年
”

， 但平襟亚

的改编有疏漏之处 。 （ １ ） 韦 玉振误用
“

赦
”

字 ， 虽根据皇帝 的态度 ， 不予处

死 ，但要达到刑罚适 中 ， 刑部也费心考量 ， 因 而驳 回 了巡抚的仅杖一百 的提

议 。 但律例无 明 文 ， 只 能抓住不配用
“

赦
”

字 即 是 臣 民 的
“

僭越
”

这一连接

点 ，

“

比照
”

《大清律例 ？ 礼律 ？ 仪制 ？ 服舍违式 》律的第二款 ， 即
“

僭用违禁

龙凤纹者 ，官 民 各杖一百 ， 徒三年
”

规定 ， 对用词僭越 的 韦 振玉科 以 满徒 。

然而 ，伪作只是泛言
“

按僭用律
”

， 不够确切 。 因 为从
“

服舍违制
”

律的本意

来看 ，是很难涵摄用词不 当 的情状的 。 （ ２ ）依
“

妙判
”

之叙事 ， 如果是死者之

子
“

倩 由 程木生撰述
”

，

“

程木生按僭用律 ， 杖一百 ， 徒三年
”

， 易子本难逃干

系 ，却因
“

年幼无知 ，从宽开释
”

， 未免运气太好 。 （ ３ ）更关键的是 ， 原案韦 昭

的检举 ， 意图 自 保 ， 而非构 陷 ， 因 此免罪 。 但
“

妙 判
”

中 改 为仇家孙幼之报

案 ， 明显是心怀恶意 、借刀 杀人 ， 正是乾隆帝所反对 的
“

怨 家欲图倾陷 者 片

纸一投 ， 而被告之身家 已被拖 累无辜
”

， 孙幼之 的 罪责 ， 却无一字提及 。 这

都是在原案反衬之下 ，

“

妙判
”

逻辑不通之处 。

平襟亚为 了将原案改写为袁枚的事迹 ， 编者存心删减识别度较高 的关

键信息 ， 以误导读者 ，

？这是其惯用手法 。 但这一伪作 的特殊 问题是 ， 改编

之后 ，原案 中 的细致区别及盘根错节 的利害考量均荡然无存 。

“

赦
”

字本非

平民可用 ， 韦玉振 因此身 陷文字狱 ， 何 以逃脱死罪 ？ 原来 ， 牵 连甚广 、结局

极其不幸的徐述夔 《
一柱楼诗 》案 刚告破 ，

？也许正是考虑 到徐述夔案带来

＠（ １ ）从案发时间来看 ，按照 原型案例 中 的案发时 间 ， 即乾 隆 四 十三年 ， 杨魁为管辖此案 的巡抚 ，

而此时尹继善 （ １ ６ ９ ６ １ ７ ７ １ ） 已经去世多年 。 （ ２ ）乾隆帝下 旨论及此案 的时间 为乾隆 四 十 四年 ，

而平襟亚为 了将此案迁就到袁枚名下 ，结合袁枚于乾隆 十 四年便 已辞官 的事 实 ， 虚构 了乾隆 十

二年发布 的上谕 。 （ ３ ）平襟亚将皇帝的改判改编为 了袁枚引 用皇帝 上谕而径 自 判 决 ， 然 而 ， 袁

枚作为一介县官并无此权限与权力 。

？ 乾隆 四十三年 ，徐述夔的 同 乡 蔡嘉树挟私报复 ， 携徐述夔的 《
一柱楼诗集 》到官府状告徐家藏有

禁 书 。 刘墉时任江苏学政 ， 收到蔡家呈送后 ， 立 即将此事禀报乾隆 ， 乾隆极为震怒 ， 派官员 调 查

此事 ，搜査禁毁徐述夔诗集 ，凡涉及一柱楼诗者 ， 均严惩 。 乾 隆 因 江浙 査 办禁 书不 力 而从重处

理 《
一柱楼诗 》案 ，其严办徐述夔案 的本意在 于推动査办禁书 ， 而 《

一柱楼诗 》案 中 的徐述夔等人

成为 文字狱的牺牲品 。 乾隆帝降谕云 ：

“

徐述夔身 系举人 ， 乃丧心病狂 ， 所作 《
一 柱楼诗 》 内 系怀

胜 ， 暗肆诋讥 ，谬妄悖逆 ， 实 为罪大恶极 ！ 虽其人 已死 ，仍 当剖棺尸 ， 以 申 国法 。

”

参见 《 清 高 宗实

录 》卷一六六 ， 乾隆 四 十三年九月 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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的一系列影响 ，乾隆帝对待文字狱案 的态度更加 审慎 。 他在训斥杨魁 的 旨

意 中 ， 也着力强调韦玉振与徐述夔获罪缘 由 不 同 ， 杨魁严办 韦 玉振案 乃 是

拘泥于成见 ，并非皇帝 的本意 。 谕 旨 中忧虑 的
“

若此风助长 ， 成何政体 ， 且

告讦之风伊于何底乎
”

， 恐怕 也迂 回 地透露 出 对大兴文字狱 的消极面 的 反

思 。 乾隆帝宣称 自 己对徐案 、韦案均不抱成见 ，酌量轻重 ，这是皇帝生杀予

夺的权力 ，也是他统治经验的体现 。

“

应该承认 ， 弘历 的认真辨别 ， 确 曾 消

弭了许多案件 。

”
＠但是平襟亚却舍帝王心术不论 ，称赞袁枚一人

“

仁人之用

心也
”

，这显然是消解 了原案 的深意 。

四 、 结论

通过对原型案例与改编故事进行细致 比对 ， 可把握平襟亚 自 乾隆从刑

部驳案取材而
“

再创作
”

即伪造清代名 吏
“

妙判
”

的特征 与作伪手法 ： 以牺牲

事实与法律逻辑为代价 ， 保 留罪案骨架 ， 增删情节 ， 重构故事 ； 保 留 复审框

架与 主要刑罚 ， 虚构
“

名 吏
”

功绩 。 平襟亚 的改编信马 由 缰 ， 使得
“

妙判
”

的

情节难以 自 洽 ； 他进而机械地将编造 的情节 与原案 的刑 罚 作连接 ， 也忽 视

了适用法律的准确性 和妥 当性 。 相较刑部驳案所能体现 出 的 高水准 ，

“

妙

判
”

故事 中 的逻辑与法理均经不起细究 ， 也实在不能为
“

名 吏
”

增色 。 究其

原因 ，平襟亚对原案 的 利用过于 片面 ， 只是
“

捡现成
”

、 借用 真实案例来
“

凑

字数
”

，对清代案例的真正价值 ， 如
“

准情酌理
”

的裁判过程及典型案例 的示

范效应等 ，都不够关注 。

？ 究其原 因 ， 也许 只有把握住一个
“

利
”

字 ， 才能洞

？ 霍存福 ： 《 弘历 的意识与乾隆朝 文字狱 》 ， 载 《法制 与社会发展 Ｍ ９ ９ ８ 年第 ６ 期 。

？ 判决必须本于事实 、合乎律例 ， 其 中法律推理和论证 ， 尤其是在审转复核活动 中 ， 中 央法 司 为避

免
“

轻重 失平
”

而仔细 出具的驳案理 由 及皇帝 的政策性考量等 ， 都是案例材料 的 亮点 。 此 外 ，从
“

因案生例
”

的角 度 ，在判决说理 中酝酿着漏洞填 补 、律例 完 善 的 资 源 ， 个 案 的议驳可 能修例 的

具体契机 。 例如 ， 在 乡 民盗墓案 中 ，乾隆朝刑部驳案 中 深究何谓
“

见尸
”

， 探讨
“

据 棺倫 窃
”

行为

的妥 当处罚方案 ，从后续的条例修改动 向来看 ， 这种 深 思是相 当 有 必要 的 。 反之 ， 从平襟亚对

改写后 的
“

开棺见尸之妙 判
”

， 作评语为
“

开棺见尸 ，贼及枯骨 ， 良心汩没尽矣 ，改流 为绞 ， 情罪 允

当 ，法意亦推勘人微
”

。 可见 ， 他最关注 的是此案加重处罚 、

“

改 流为绞
”

的结 果 ， 为此删改情节 、

曲 解律法 ， 在所不惜 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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悉平襟亚如此编造
“

妙判
”

的根 由 ： 若他敢承认
“

名 吏判牍
”

系 列均为文学演

绎 ，那么此类丛书 的
“

名 吏
”

光环 与
“

判牍
”

卖点都要大打折扣 ， 编者就捞不

到油水 ； 为 了让书籍畅销大卖 ，商人便要玩弄手段 。

平襟亚名 为改编 、实为抄袭与篡改的行径背后 ， 体现 民 国 书商编写清

代判牍时 ， 为 了 畅销逐利 ，重故事情节 、 轻事实真相 ， 重刑罚结果 、轻律例适

用 的倾 向 。 这恐怕 与其他随意摘抄 、凭空虚构等手法一 同 ， 折射 出 平襟亚

所编
“

清代名 吏判牍
”

粗制滥造的短板 。 此种粗制滥造 的案例故事书 ， 本质

上是漠视历史和轻视法律 的 ， 即便取材 于实际案例 ， 但在轻率失真 的改编

之下 ，仅存文字 ， 而失
“

法 意
”

。 另 一方面 ， 平襟亚著述 活跃 的 时代去清未

远 ，他大胆将 自 己道听途说 、

一知半解 的清代法制状况和案例原型 与文学

想象加 以杂烩 ，形成 了情节吸引 人 、具有迷惑性 的
“

妙判
”

风格 ， 再通过添加

“

著者小史
”

与
“

编者按
”

等营销手段 ， 极力强调
“

妙判
”

的精彩与 清代名 吏 的

智慧 。 这些都构成对购书者的误导 。 时过境迁 ， 部分现 当代的研究者与 阅

读者也因此对民 国时期 出版的清代
“

妙判
”

不假思索地信 以 为真 ，甚至据伪

作来论断清人断案 的风格与效果 。 这种 以假乱真 、

“

以 文学代法律
”

的消 极

影响 ，恐怕相较公案文学 、 明清小说领域的
“

从 文学见法律
”

中 可能存在 的

局限性 ，性质要严重得多 。

？

本文所论的两则
“

妙判
”

，虽在平襟亚的作 品 中 只 占
一少部分 ，但选材 、

改编手法上却具备不少共性 ，可 以想见 ， 以他
“

编故事
”

谋利益 的惯性 ， 伪作

绝不会止于这两例 。 本文试图从个例解析 中还原平襟亚作伪手法及动机 ，

由此扩展开去 ，或可 以将这种模式用于甄别 同 编者及 同时期 出 版的其他清

人判词 。 驳案原型与
“

妙判
”

伪作的对照亦警示我们 ， 判词 的真实性和法律

价值从来是个复杂问题 ，而其中
“

真假参半
”

的情况最为棘手 。 取材于实际

案例的改编作 品 中 ， 既不乏将真人真事演绎得更加生动传神 、 脍炙人 口 的

明清小说 ，也存在
“

开棺见尸之妙判
” “

借端诬陷之妙判
”

等刻意隐去真实 时

？ 对 明 清小说中法律史料 的性质评价 ， 及其与 民 国
“

妙判
”

改 、 编 清代材 料之 间 的异 同 ， 参见 张 田

田 、 徐华 ： 《情法难 两全 ： 民 国书商如何伪造清人判词 以 〈 张船 山 判牍 ＞ 中三篇奸罪
“

妙 判
”

为

例 》 ， 载霍存福主编 ： 《 法律文化论丛 》第 １ ３ 辑 ， 知识产权 出 版社 ２ ０ ２ ２ 年版 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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代和人物 、割裂情节和误解律例 的 民 国
“

妙判
”

。 对前者 ， 或许可 以 在整体

采信的基础上作细节上 的辨析 ； 对后者则必须分外警惕 ， 要从整体上辨别

真伪 ，甚至追查原型并仔细 比较 ，努力识破编者的故布疑阵 ，尤其不被抄袭

原案所得来的某些貌似真实的细节所迷惑 。 总之 ，对此类 民 国汇编 出 版清

人判词 的研究任重而道远 ， 材料 的利用应建立在普遍存疑 、 明辨真伪 的基

础之上 ；辨伪过程 中 ，透过故事而探求人情与律意 、 尽 可能还原特定历史现

场中 的制度与法理是重 中之重 ， 尤需研究者破除前见 、擦亮慧眼 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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